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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政办发〔2018〕30号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机关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办法》已取得很好效果，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茶政办发〔2015〕51号文件修订为《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管理办法》，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5日

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办事程序，规范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收费，根据《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建设工程项目，是指新建、改建或扩建房屋建筑物建设项目。

第三条 县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建设工程项目和县城市规划范围内集体土地建设工程项目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收费项目标准

第四条 实行“一票制”收费项目，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防空易地建设费、水土保持补偿费、建筑垃圾处理费、文物调查勘探费。

第五条 按照中央、省相关文件规定的收费政策标准，分项计费、一张票据合并执收。（收费项目标准见附件1）

第六条 政策性收费减缓免事项，按照政策规定办理。教学及其配套设施用房、社会福利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用房、属于政府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工业厂房免征防空易地建设费；公益性建设用房和集体土地住宅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保障性住房按照《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1〕11号）要求，免征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性收费按文件标准减半收取；养老和医疗机构按照《关于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湘财综〔2015〕5号）文件要求，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全额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减半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核减后标准见附件2）

第三章  执收程序方式

第七条 按照“先审后费”和“先预交后结算”程序，对申请项目完成相关审查后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实施“一票制”收费。文物调查勘探费先按报建（或占地）面积预征（交），后根据施工检测或服务合同据实结算。

第八条 完成对项目报建事项的审查后，由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向县政务服务中心出具《工作联系单》，项目报建人持《工作联系单》，到政务服务中心收费大厅领取、填写《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计费收讫表》，经联合窗口计费审签、县政务服务中心审核后，到财政窗口复核并开票、银行窗口缴存县财政非税收入汇缴户。

第九条 项目报建收费金额较大、一次性交纳确实有困难的，经报请县政府同意签批后，可分段交纳，即规划许可阶段交纳60%，施工许可阶段交纳40%。

第四章  收费管理监督

第十条  凡纳入“一票制”项目收费，应统一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财政窗口缴（交）纳。其中在项目报建时交纳的费用缴（交）存“一票制”收费科目，在项目报建后补交的费用，缴（交）存部门收费专户科目。

第十一条 推行“一票制”收费“一站式”服务。县政务服务中心收到《工作联系单》后，采取分不同地类、不同用地类型按现行（附表2）“一票制”收费，由政务中心统一填表计费、审核，由县财政非税局窗口复核后开具票据交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到银行窗口缴费。

第十二条 县政务服务中心在每季度初，对上季度“一票制”征收或收取的费用，分项统计汇总，经收费部门核对后，加盖政务服务中心公章报送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据实结算。

第十三条 按照“先费后证”程序，凡未按照“一票制”收费项目标准缴（交）纳费用、未取得“一票制”收费收讫单的项目，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第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一票制”收费事项今后一律不得予以非政策性减缓免审批。县监察委、督查局要对“一票制”收费进行重点监督，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违规执收的，应严肃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按照中央、省相关文件规定的收费政策标准精神动态调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9日起实行。以前县内有关发文（含会议纪要）与本办法内容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

2.茶陵县建设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项目标准执行一览表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5日印发
附件1

茶陵县建设工程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项目标准一览表 

	收 费 项 目
	收 费

性 质
	收  费

部  门
	收费依据
	收费政策标准
	执 收 标 准
	备   注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政府性

基 金
	县住建局
	湘价费（2010）186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按上年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住宅1.5%、其他2.5%计征
	按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面积每平米住宅类17.8元、非住宅类32.4元征收
	未改变原有建筑物性质的改建项目免征

	水土保持

补偿费
	行政性

收 费
	县水利局
	湘财综[2014]49号

湘发改价费[2017]534号
	按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米1元征收 
	按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米1元征收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行政性

收 费
	县人防办
	湘价费[2014]87号

湘发改价费[2016]405号

湘发改价费[2016]716号

湘发改价费[2017]1187号
	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4%、512元/平方米计征
	按新建建筑面积每平米20.5元征收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费
	服务性

收 费
	县城管局
	株政发[2010]37号
	按建安工程造价的4‰计征
	按工程造价的4‰计征或建筑面积每平米3元收取
	

	文物调查

勘探费
	服务性

收 费
	县文广

新旅局
	湘文物保[2014]8号
	按照原国家1990年预算的工日、现行工价计费和服务合同收取
	按建设占地面积每平米1.16元预收
	按服务合同结算


附件2

茶陵县建设项目报建“一票制”收费项目标准执行一览表

                                           单位：元/㎡
	建 设 项 目

名   称
	项目建设性质
	城市

设施

配套费
	防空

易地

建设费
	建筑

垃圾

处理费
	水土

保持

补偿费
	文物

勘探

调查费
	合 计
	备 注

	政府性投资项目和规模工业项   目
	①新  建
	16.2
	20.5
	1.5
	1
	1.16
	41.86
	

	
	②扩  建
	16.2
	20.5
	1.5
	1
	1.16
	41.86
	

	
	③改  建
	
	
	1.5
	1
	1.16
	5.16
	

	
	④保障性住房
	
	
	1.5
	
	1.16
	2.66
	

	
	⑤教学、社会福利用房、市政工程
	
	20.5
	1.5
	1
	1.16
	25.66
	

	
	⑥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
	
	
	1.5
	
	1.16
	2.66
	

	工业厂房
	⑦新（扩）建
	16.2
	
	1.5
	1
	1.16
	21.36
	

	
	⑧改  建
	
	
	1.5
	1
	1.16
	5.16
	

	房地产开发

项  目
	⑨住 宅 类
	13.4
	20.5
	1.5
	1
	1.16
	39.06
	

	
	⑩非住宅类
	24.3
	20.5
	1.5
	1
	1.16
	49.96
	

	国有土地居民

住  宅
	⑪新  建
	17.8
	20.5
	3
	
	
	41.3
	

	
	⑫扩  建
	17.8
	20.5
	3
	
	
	41.3
	

	
	⑬改   建
	17.8
	
	3
	
	
	20.8
	

	集体土地农村居民住宅（含当地农转非）
	⑭城中村新、扩建
	8.9
	
	3
	
	
	11.9
	

	
	 eq \o\ac(○,15)城中村改建
	8.9
	
	3
	
	
	11.9
	

	
	 eq \o\ac(○,16)非城中村新建、扩（改）建
	
	
	
	
	
	
	免征

	集体土地非

农居民住宅
	⑰新（扩）建
	17.8
	
	3
	
	
	20.8
	

	
	⑱改   建
	17.8
	
	3
	
	
	20.8
	

	国有土地

法人项目
	⑲新   建
	32.4
	20.5
	3
	1
	1.16
	61.06
	

	
	⑳扩   建
	32.4
	20.5
	3
	1
	1.16
	61.06
	

	
	 eq \o\ac(○,21)改   建
	
	
	3
	1
	1.16
	8.16
	

	
	 eq \o\ac(○,22)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
	16.2
	10.25
	3
	1
	1.16
	33.11
	

	集体土地集体

经济组织项目
	 eq \o\ac(○,23)城中村新、扩建
	8.9
	
	3
	
	
	11.9
	


说明：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限于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防空易地建设费征收限于县城市规划区新建、扩建工程，符合法定不宜修建防空设施的项目；建筑垃圾处理费收取限于县城区国有土地和城中村集体土地房屋。
2、水土保持补偿费按征占用土地面积征收，私人住宅免征；文物勘探调查费按建筑占地面积预收。

    3、改变原有建筑物性质的改建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费按现行标准征收（包括房屋未改变原有性质，但国有土地房地产权证书不齐全的,或集体土地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缺失的）。

    4、拆迁重建项目：在计划安置地段内的安置面积免征（收），超安置面积按扩建标准收费。（含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安置项目）

5、集体土地城中村：云阳街道所辖村；下东街道所辖头铺、金星、小车、新田、桥边、二铺、齐心等村；思聪街道所辖红桥、和平、辉山、利民社区等村；洣江街道所辖下瑶、中瑶、湖塘等村。

6、湖塘渔场、下东示范农场国有土地当地居民住宅按文件第⑪、⑫、⑬城市设施配套费标准减半征收。

7、根据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针对“旧房拆除后重新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行为，其新建的房屋属于人防法律规定的新建民用建筑的范围”（鉴定为危房的面积减除），为此扩建项目视同新建对待，需收取防空易地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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